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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教通〔2015〕166号
关于做好2015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
有关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编办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5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厅〔2015〕1号）精神，我省今年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（以下简称“特岗计划”）。为做好该项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招聘政策
1．实施范围。2015年我省特岗计划实施范围为75个县（市、区），其中，中央特岗计划设岗县（市、区）59个，省特岗计划设岗县（市、区）16个（全部名单见附件1）。

2．招聘数量。2015年，我省特岗计划设岗县（市、区）招聘规模实行总量控制，在有相应空余编制的前提下，可招聘特岗教师5700名（其中，中央特岗计划4300名，省特岗计划1400名）。特岗计划实施期内不得再以其他方式补充新教师。
二、招聘工作要求
1．抓紧做好特岗教师招聘需求计划的申报工作。设岗县（市、区）应在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和相关学校核定的编制总额内，科学设置招聘岗位，优先满足村小、教学点的教师补充需求，进一步提高村小、教学点特岗教师招聘比例，将做好村小、教学点的教师招聘工作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。自2015年起，特岗计划设岗县（市、区）的县城学校不再列为中央特岗计划设岗学校，不再补充新的特岗教师。各设岗县（市、区）要在摸清教师队伍实际情况和需求的基础上，在相关学校核定的编制内，研究提出2015年特岗教师招聘需求计划，填写《特岗计划申报县市区教师队伍基本情况调查表》（附件2）和《2015年特岗计划招聘教师分学校、分学科需求计划申报表》（附件3－4），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，经同级教育、编办、财政、人社部门审核盖章后，于2015年5月4日前，将附表（1－5）报送至湖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省特岗办”）。

2．2015年，我省特岗教师的招聘原则、资金渠道、保障政策、户口档案及聘后管理等工作的组织实施，仍按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原人事部、中央编办《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》（教师〔2006〕2号）和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原省人事厅、省编办《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》（湘教发〔2009〕28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具体的招聘岗位、招聘对象、招聘条件以及招聘程序与办法另行发布。
三、保障措施
2015年，中央财政、省财政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为人均2.4万元/年，与设岗县（市、区）财政据实结算。

四、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
各地各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实施特岗计划的重要意义、优惠政策和实施成效，深入挖掘特岗教师中的优秀典型，通过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，充分反映各地特岗教师志存高远、扎根农村的奉献精神和感人事迹，加强对特岗计划实施工作和特岗教师的宣传，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，将特岗教师招聘工作与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结合起来，吸引更多优秀高校毕业生报名应聘。

五、认真做好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教师服务证书》发放工作
我省2012年招聘上岗的特岗教师将于今年春季学期结束时服务期届满，各地要严格按照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<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教师服务证书>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发〔2013〕10号）的有关规定，认真做好2015年服务期满特岗教师服务证书的发放工作。

六、认真做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工作
各地要严格按照教师厅〔2015〕1号文件和省教育厅、省编办、省财政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发〔2013〕13号）的有关规定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落实工作岗位，做好人事、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，确保按规定要求和程序招聘、三年服务期满、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，在设岗县（市、区）相应中小学教职工编制限额内，按期转为正式教师，并严格落实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。
七、切实加强管理与服务工作
要严格按照省级有关部门确定的录取名单办理聘用手续，严格按照招聘计划岗位安排特岗教师上岗任教；要将特岗教师培养培训纳入教师队伍建设整体规划，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，提高培养培训质量，帮助特岗教师尽快适应岗位工作，提高教育教学能力；要关心特岗教师的工作与生活，妥善安排好新招聘特岗教师的周转房，努力改善特岗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；要切实加强特岗教师的日常管理、年度考核与跟踪评估工作，确保特岗教师在工资待遇、职称评聘、评优评先等方面与当地公办教师同等对待。

联系方式。省特岗办：长沙市东二环二段238号省教育厅机关院内，邮编：410016；联系人：刘国才，联系电话：0731－82203481（兼传真），电子邮箱：LGCai99@sina.com。

附件：1．2015年湖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设岗县（市、区）名单

2．特岗计划申报县市区教师队伍基本情况调查表
3．2015年湖南省特岗计划招聘教师分学校、分学科需求计划申报表（初中）

4．2015年湖南省特岗计划招聘教师分学校、分学科需求计划申报表（小学）

5．2016年中央特岗计划设岗需求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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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15年湖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
特设岗位计划设岗县（市、区）名单

	序号
	市州
	中央特岗计划设岗县
	省特岗计划设岗县

	1
	株洲市
	茶陵县、炎陵县
	

	2
	湘潭市
	韶山市
	

	3
	衡阳市
	衡山县、祁东县、耒阳市
	衡阳县、衡南县、衡东县、常宁市

	4
	邵阳市
	新邵县、邵阳县、隆回县、洞口县、绥宁县、新宁县、城步县、武冈市
	邵东县

	5
	岳阳市
	平江县
	

	6
	常德市
	澧县、石门县、津市市
	桃源县

	7
	张家界市
	永定区、武陵源区、慈利县、桑植县
	

	8
	益阳市
	南县、安化县、沅江市
	

	9
	郴州市
	宜章县、永兴县、汝城县、桂东县、安仁县
	桂阳县、嘉禾县、临武县、资兴市

	10
	永州市
	祁阳县、双牌县、江永县、宁远县、蓝山县、新田县、江华县
	零陵区、东安县、道县

	11
	怀化市
	中方县、沅陵县、辰溪县、溆浦县、会同县、麻阳县、新晃县、芷江县、靖州县、通道县
	鹤城区、洪江市、洪江区

	12
	娄底市
	双峰县、新化县、冷水江市、涟源市
	

	13
	湘西
自治州
	吉首市、泸溪县、凤凰县、花垣县、保靖县、古丈县、永顺县、龙山县
	


附件2

特岗计划申报县市区教师队伍基本情况调查表  

县（市、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局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2014年在校生数（人）
	核定的编制数（人）
	2014年实有教职工数（人）
	按编制标准
应补充教师数（人）
	2014年教师自然减员数（人）

	合计
	乡镇
	村
	合计
	乡镇
	村
	合计
	乡镇
	村
	合计
	乡镇
	村
	合计
	乡镇
	村

	
	初中
	小学
	小学
	教学点
	
	初中
	小学
	小学
	教学点
	
	初中
	小学
	小学
	教学点
	
	初中
	小学
	小学
	教学点
	
	初中
	小学
	小学
	教学点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．在校生数以2014年秋季入学后学生数为准。

2．核定编制数以2003年省编办统一核定编制数为准。

3．“按编制标准应补充教师数”一栏超编数据前加“－”号。
附件3

2015年特岗计划招聘教师分学校、分学科需求计划申报表（初中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单位：人
	学校名称
	学校

类型
	合

计
	思想品德
	语
文
	数
学
	物理
	化学
	生物
	地理
	历史
	英语
	信息技术
	体
育
	音
乐
	美
术
	劳动技术
	生命与健康常识
	科技活动
	备注

	总  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．学校名称请填写全称，请勿填写简称。

2．学校类型请填写“乡镇中学”。
3．严禁利用中心校或学区名义报送初中学校岗位，如认为有必要填写，请在学校名称栏中注明，如“××学区（中心校）××中学”。
4．对学科（专业）任教能力（技能）有特殊要求的，请详细注明。

教育局（盖章）     编制机构委员会办公室（盖章）     财政局（盖章）   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盖章）
附件4

2015年特岗计划招聘教师分学校、分学科需求计划申报表（小学）
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单位：人
	学校名称
	学校

类型
	合

计
	品德与生活
品德与社会
	语文
	数学
	科学
	英语
	美术
	体育
	音乐
	信息技术
	科技活动
	生命与
健康常识
	备注

	总   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．学校名称请填写全称，请勿填写简称。

2．学校类型请填写“乡镇小学”、“村小”或“教学点”。
3．严禁利用中心校或学区名义报送教学点岗位或村小岗位，如有此类岗位，请在学校名称栏中注明，如“××中心校（学区）
××村教学点”。

4．对学科（专业）任教能力（技能）有特殊要求的，请详细注明。

教育局（盖章）      编制机构委员会办公室（盖章）      财政局（盖章）  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盖章）
附件5
2016年中央特岗计划设岗需求申报表

省份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拟设岗县
	2016年拟招聘数
	备 注

	
	合计
	乡镇初中
	乡镇小学
	村小
	教学点
	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注：请在备注中标明拟设岗县，如连片特困地区、国贫县、原“两基”攻坚县、边境县、少数民族自治县和少小民族县、省贫县、困难团场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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